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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齐忠武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齐安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4 年 12 月列入福州市盖山
西路北段道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，
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16.33㎡。齐忠
武 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 签 订 编 号
GSXL-006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75㎡安置于仓山区
建新镇杨周东路 257 号霞镜新城(四
区) (霞 镜 新 城 (海 峡 奥 体 中 心 14#
地))4-1#楼 11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
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齐
忠武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：齐忠武

声明：齐涛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齐安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于 2014 年 12 月列入福州市盖山西
路北段道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，房
屋确权建筑面积 109.21㎡。齐涛于
2014 年 12 月 14 日签订编号 GSXL-
006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
置面积 90㎡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杨
周东路 257 号霞镜新城 (四区)(霞镜
新城(海峡奥体中心 14#地))4-1#楼
13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请办理上
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齐涛名下。如
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：齐涛

声明：王诚勇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东兴村自建房屋一幢（无产
权）于 2016 年 9 月列入海峡体育中
心项目周边地块五项目征收范围。
王诚勇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
其他住房，2016 年 10 月王诚勇签订
编号:ZBDK5 壹-0161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我户成员王诚勇、
齐燕云、王舒婷、王逸涵，共计 4 口
人享受购房指标 90㎡，增房 30㎡，
安置 120㎡户型 1 套。后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东岭路 2 号 (原东岭路东
侧)瑧 茂 公 馆 一 区 A20# 楼 1201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王诚勇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
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可
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,书面
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
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
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
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诉讼
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：王
诚勇

声明：张礼辉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门镇清富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
权，2017 年列入清富片棚户区改造
项目一、二、四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
确权面积 142.43㎡。2017 年 6 月签
订 编 号 QFPA1119101 房 屋 征 收 补
偿安置协议书，安置面积 45㎡，安置
仓山区城门镇斜港路 1 号(原清富村
清富小学东南侧)清富新城一区 7#
2105。现具备申报产权证条件，声明
人申请安置房权属登记至张礼辉名
下。如有异议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
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逾期无人
提出将由声明人申报权属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本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张礼辉

声明：陈锋在福州市仓山区建
新镇横龙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
2014 年 4 月列入海峡体育中心项目
周边收储地块十一 (奥体 23 号地)二
期征收范围。陈锋具结在本市五城
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 2014 年 5 月陈
锋签订编号 AT23EQ-4013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我户成员陈锋 1
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60㎡安置仓山区
建新镇金榕南路 756 号霞镜新城(六
区) (霞 镜 新 城 (海 峡 奥 体 中 心 14#
地))6-1#1302。现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现以陈锋名义申请办
理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可
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
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
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
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锋

声明：陈燕钦的房屋坐落于仓
山区建新镇横龙村，系 96 年经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局批准新建，持有建
筑 许 可 证: 仓 建 村 许 (1996)000155
号，原房屋产权未登记。2014 年因海
峡体育中心项目周边收储地块十一
(奥体 23 号地)二期项目由福州市仓
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征收并
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金榕南路 756
号霞镜新城 (六区)(霞镜新城 (海峡
奥 体 中 心 14# 地))6- 3#1701，现 由
陈燕钦办理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，
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向征收公
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
陈燕钦

声明：孙朝快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604 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
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19.75
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孙朝快名义签
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宏榕房屋征收工程公司
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
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
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
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
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
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
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
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
偿。声明人:孙朝快

声明：孙朝盛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104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
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60.60㎡，未办理
产权，现要求以孙朝盛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
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
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孙朝盛

声明：孙廷达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104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
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64.38㎡，未办理
产权，现要求以孙廷达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
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
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孙廷达

声明：徐开林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420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
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320.97㎡，未办理
产权，现要求以徐开林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
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
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徐开林

声明：徐承辉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420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
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54.97㎡，未办理
产权，现要求以徐承辉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
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
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徐承辉

声明：徐云利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420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
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23.81㎡，未办理
产权，现要求以徐云利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
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
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徐云利

声明：徐琳芳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420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
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65.35㎡，未办理
产权，现要求以徐琳芳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
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
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
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徐琳芳
声明：徐开清位于晋安区远东

村 420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
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23.81㎡，未办理
产权，现要求以徐开清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
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
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徐开清

声明：郭金彬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跃进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
2018 年列入跃进小区项目征收范
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郭金彬、
郭昕妤 (独生子女)共计 3 口人可享
受保基本政策。2019 年 11 月 7 日郭
金彬签订编号 YJXQ-1148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88.21
㎡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
号贸悦花园 20#楼 502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郭金
彬作为权利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郭金彬

声明：孙鑫颖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582 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
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62.48
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孙鑫颖名义签
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宏榕房屋征收工程公司
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
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
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
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
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
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
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
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
偿。声明人:孙鑫颖

声明：高金菊的房屋坐落在福
州市晋安区泉头村，产权未登记。
2018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
拆迁安置晋安区新店镇山南路 255
号奇山新苑 (福州北站改扩建工程
安置地Ｇ地块 (安置房))4#楼 603 单
元。现高金菊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
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
房屋所属村委会提出，逾期按规定
办理。声明人:高金菊

声明：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
安区益凤村程田 8 号，总建筑面积
192.42㎡，未办理产权登记。2016 年
该房屋列入福州市晋安区益凤地块
项目征收范围。该房屋经本人具结，
村镇盖章公示无异议后，认定属纪
瑞兴所有，并已安置于晋安区新店
镇满洋路 978 号龙头佳园(福飞路改
造工程安置房)2#楼 402 单元。现本
人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属登记，如
对此有异议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屋征收
工程公司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。如

异议成立，则由纪瑞兴承担一切因
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，且征收
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签的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，并收回安置房、追还
已领取各项补偿款，并赔偿由此造
成的所有损失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，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
手续。特此声明。声明人：纪瑞兴

声明：孙振华位于晋安区远东
65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范
围，总建筑面积 162.42㎡，未办理产
权，现要求以孙振华名义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
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异
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与
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承
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
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
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孙振华

声明：姜坤位于晋安区远东村
277-1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
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82.47㎡，未办理
产权，现要求以姜坤名义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
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异
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与
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承
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
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
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姜坤

声明：孙锦霞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277-2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
收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79.87㎡，未办
理产权，现要求以孙锦霞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
书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
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
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
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
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
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
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
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孙
锦霞

声明：孙朝祥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1231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
收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95.49㎡，未办
理产权，现要求以孙朝祥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
书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
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
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
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
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
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
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
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孙
朝祥

更正声明:刊登于本报 2023 年 5

月 26日第 4-5版声明人梁珪钦声明
中，安置面积 45㎡有误，现更正为安
置面积 105㎡。特此更正。

声明：高兆金房屋坐落于福州
市马尾区亭江镇松门村 26 号，未办
理产权。2013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
征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亭
江镇亭江路 36 号西亭佳园 (亭江棚
屋区安置房工程 (西亭康城)A 标段)
8#楼 1507 单元、8#楼 1607 单元。现
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
议者请在登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征
收实施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
声明人:高兆金

声明：郑钦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东兴村自建房屋一幢（无产权）
于 2016 年 9 月列入海峡体育中心项
目周边地块五项目征收范围。郑钦
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
房 ，2016 年 10 月 郑 钦 签 订 编 号:
ZBDK5 壹-028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我户成员郑钦、林春琴、
郑宇飞，共计 3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
90㎡增 房 30㎡，安 置 120㎡户 型 1
套。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东岭路 2
号 (原 东 岭 路 东 侧)瑧 茂 公 馆 一 区
A22#楼 510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
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钦作为权利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：郑钦

声明：陈贝贝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东村 94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
目征收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78.51㎡，
未办理产权，现要求以陈贝贝名义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
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
处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
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
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
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
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
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
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
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
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陈
贝贝

声明：任依胜的房屋坐落在马
尾区上德村 168-2 号，原房屋产权
未登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马尾区马
尾镇兴业东路 210 号 (原上德村,104
国道以北)世茂上德郡 1#楼 2106 单
元。现由任依胜申请上述拆迁安置
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
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给予
办理。声明人:任依胜

声明：刘宗勇的房屋坐落在马
尾区上德村 137 号，原房屋产权未
登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马尾区马尾
镇兴业东路 210 号 (原上德村,104 国
道 以 北)世 茂 上 德 郡 1# 楼 2607 单
元。现由刘宗勇申请上述拆迁安置
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
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给予
办理。声明人:刘宗勇

声明：黄美素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东村 94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

目征收范围，总建筑面积 182.41㎡，
未办理产权，现要求以黄美素名义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
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
处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。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该房屋所
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签
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
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
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
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
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
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
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黄
美素

声明：齐国春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齐安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4年 11月列入福州市盖山
西路北段道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，房
屋确权建筑面积 49.79㎡。齐国春于
2014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编号:GSXL-
0061 号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
书》，安置面积 89.58㎡，安置于仓山
区建新镇杨周东路 257 号霞镜新城
(四区)(霞镜新城(海峡奥体中心 14#
地))4-1#楼 12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
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齐国
春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齐国春

声明：许如坦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
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总 面 积 291.42
㎡，未办理产权,现以许如坦名义签
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
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
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如坦

声明：林知健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门镇鳌里村自建房屋一幢（无产
权），于 2022 年 3 月列入福喜新区项
目一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57.29㎡。林知健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
签订编号：CSFAXH4022001 号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90㎡，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玉兰一
路 20 号福湾新城夏雨苑 20#楼 1309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
置房权属登记至林知健名下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：林知健

声明：欧嫩俤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门镇龙江村竹楼 120 号自建房屋
一幢无产权 2009 年列入 1#9#河道
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欧嫩俤、谢秀英、欧建武
(独生子)3+1 口人可享受人口政策。

2009年欧嫩俤签订编号 0000155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80㎡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前锦村
大沙 53号前锦新城(二区)(东部新城
9 号 社 会 保 障 房)6# 楼 1402 单 元 、
15#楼 16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
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欧嫩俤作为权
利人申报安置房房屋权属。如有异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欧嫩俤

声明：唐芳在福州市仓山区建
新镇冯宅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
2016 年 12 月列入海峡体育中心项
目周边收储地块八 (冯宅村)项目征
收范围。唐芳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
围内无其他住房 2016 年 12 月唐芳
签订编号 FZC-2052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我户成员唐芳、吴捷
明、吴锘伊 3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120
㎡安置仓山区建新镇冯宅路 3 号凤
泽新苑 (海峡体育中心项目周边收
储地块八 (奥体 11#地)安置房)6#楼
1904。现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以唐芳
名义申请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若有
人提起诉讼，本人同意在诉讼期间
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唐芳

声明：陈勋在福州市仓山区建
新镇横龙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
2015 年 3 月列入海峡体育中心项目
周边收储地块十一 (奥体 23#地)二
期项目征收范围。陈勋具结在本市
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5 年
3 月 陈 勋 签 订 编 号 AT23EQ- 4084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我户成
员陈勋、陈秋珍、陈文君 3 口人享受
购房指标 90㎡安置仓山区建新镇金
榕南路 755 号霞镜新城 (八区)(霞镜
新 城 (海 峡 奥 体 中 心 14#地))8- 1#
304。现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陈勋名义申请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金山房屋征收工程处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勋

声明：陈美钦在福州市仓山区
建新镇横龙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
2015 年 4 月列入海峡体育中心项目
周边收储地块十一 (奥体 23#地)二
期项目征收范围。陈美钦具结在本
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 2015
年 4 月陈美钦签订编号 AT23EQ-
407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我
户成员陈美钦 1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
75㎡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杨周东路
257 号霞镜新城 (四区)(霞镜新城 (海
峡奥体中心 14#地))4-7#103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以陈美钦名义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金山房
屋征收工程处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陈美钦

声 明


